推进农业经济发展政策措施六条

01.推进农业经济发展政策措施第一条
一、政策内容
支持新建高标准农田1万亩，每亩补助1500元左右，实施土地平整、灌溉排水和节水、田间机耕道路、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农田输配电和损毁工程修复等基础设施建设。
二、适用对象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项目区
三、操作流程
省级下达农田建设任务和资金规模后，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根据建设任务及资金规模，组织开展项目初步设计编制，市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所辖县（市、区）项目初步设计进行评审，对评审通过且公示无异议的项目，要及时批复。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应按照批复的初步设计组织实施农田建设项目。
四、兑现时间
2022年12月底前
五、职责分工
涞源县农业农村局
联系人：马少华                电话：0312-7333672
02.推进农业经济发展政策措施第二条
一、政策内容
发展中央厨房预制菜产业，做强产业链，优化价值链，提升创新链，推动产业一体化发展。发展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快投资8亿元的宏福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一期建设。
二、适用对象 
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三、操作流程
按照县级申报、市级遴选推荐的方式组织实施，省级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初审、综合评审等程序最终确定项目实施单位。
四、兑现时间
2022年12月底前
五、职责分工
涞源县农业农村局
联系人：闫向军           电话：0312-7321776
03.推进农业经济发展政策措施第三条
一、政策内容
根据《中共保定市委办公室 保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建设“博士农场”实施方案>的通知》（保办〔2022〕13号）要求，聚焦新品种、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打造农业科技创新要素聚集地、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园和特色产业发展引领区，组织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博士农场。积极争取金融支持和上级奖补资金。
二、适用对象
符合条件的农业企业
三、操作流程
企业申报，县农业农村局审核后推荐市农业农村局审核
四、兑现时间
2022年12月底前
五、职责分工
涞源县农业农村局
联系人：周艳勇               电话：0312-7321776
04.推进农业经济发展政策措施第四条
一、政策内容
积极搭建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平台，以园区提质增效、拉动产业提档升级、带动农民增收为目标，夯实项目支撑、科技创新等措施，着力促进园区产业升级、规模扩张、提质增效，不断提升全县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水平。支持区域内农业园区申报创建市级现代农业园区和市级精品农业园区。
二、适用对象
   县级以上现代农业园区
三、操作流程
符合条件的农业园区自主申报，县农业农村局审核后，对符合市级以上园区保市局审核认定。
四、兑现时间
2022年12月底前
五、职责分工
涞源县农业农村局
联系人：周利              电话：0312-7321776
05.推进农业经济发展政策措施第五条
一、政策内容
积极推进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认证工作，督促获证主体落实全程管控措施，维护“两品一标”品牌公信力。争取上级资金，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
二、适用对象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公司等
三、操作流程
企业申报，县局审核后报市局审核认定。
四、兑现时间
2022年12月底前
五、职责分工
涞源县农业农村局
联系人：李占环         电话：0312-7321776
06.推进农业经济发展政策措施第六条
一、政策内容
梳理农业企业融资需求，组织线上线下银企对接活动，协调解决融资难问题。推行农业农村金融服务专员制度，提供“一站式”、便携式、综合性服务，有效打通金融支农“最后一公里”。配合市局做好大豆“保险+期货”模式，运用农产品价格指数保险，保障农产品价格平稳。适时开展设施农业保险，减少农户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
二、适用对象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产业重点项目。
三、操作流程
[bookmark: _GoBack]举办系列专项银企对接活动，协调省金融局等金融主管部门解读相关金融支农政策，组织金融机构与农业经营主体进行深入对接沟通，促进产业政策与金融政策有机结合。在全省509个乡镇开展“农村金融服务专员”试点工作，摸排金融需求、优化信贷服务、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推动各类农业经营主体与金融机构的有效对接和务实合作。
四、兑现时间
2022年12月底前
五、职责分工
涞源县农业农村局
联系人：周利              电话：0312-732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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